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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”申报指南

为进一步推动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（以下简称“非遗”）保护工作，根据《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    一、申报主体和金额
（一）市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
已列入市级及以上非遗名录项目保护单位，申报金额最高不超过4万元。
（二）永庆坊非遗大师工作室
    按与我局签订协议中的补助金额。
（三）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群体
    已被认定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群体的，申报金额最高3万元。
（4） 市级（不含国家级和省级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
申报金额最高1万元。
二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的保护资金，要明确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具体内容、预算申请数和绩效目标，要制定详细的支出计划、合理的实施周期，并具备人员、配套资金、场所等各项实施条件以及短期内能够启动，次年6月完成的相关能力。
    （二）同一主体、同一事项满足本次申报多项扶持条件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予以扶持（不含传承人申报）。
（三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扶持。
1、申报主体在两年内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、较大环境污染事故的； 
    2、申报主体在两年内发生较大违法违规行为的；
    3、申报单位没有规范财务制度的；
    4、不能参加集中评审的；
5、保护资金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、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支出的；
6、保护资金拟用于单位人员工资或福利的；
7、保护资金拟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资料购买的;
8、保护资金拟用于个人专著出版的；
9、保护资金拟用于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购买必要的、损耗性的原材料、辅料、工具、道具等资金，超过申报资金总数20%的;
10、因个人欠款被法院追缴，拟用保护资金偿还债务及存在相关风险的;
11、同一单位同一项目当年度已经获得各级财政类扶持资金的；
（四）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资金申报要求
1.近两年未享受过国家、省、市补助的重点申报;
2.各区和市非遗保护中心申报的项目分别不超过所属项目的25%；
3.2023、2024年度已获得过各级补助资金的，暂不申报。
    （五）重点使用方向
1.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工作；
2.传承工作。包括人才培养、收徒授艺、展示展演、编写材料、拍摄展示片等；
3.传播工作。包括教育普及（在景区、在博物馆、在校园、在商场、在社区等）、文旅融合宣传推广等。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区属申报主体向区文化旅游主管部门提交材料，各区文广旅（体）局对本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按比例要求，同意其申报的，在《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（2025年）》上加盖公章确认，再由申报主体上传到“穗政通”政策兑现平台。
（二）市属申报主体向市非遗保护中心提交申报材料，市非遗保护中心进行审核，按比例要求，同意其申报的，在《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（2025年）》上加盖公章确认，再由申报主体上传到“穗政通”政策兑现平台。
（三）网上提交。按照公开申报时间，各申报主体需在“穗政通”政策兑现平台实名注册和登录，点击“兑资金”切换“兑现事项”，搜索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”项目名称，上传申请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四）专家评审。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内容进行联合评审，提出保护资金使用意见。经联合评审专家小组集体审议，确定获补助的单位、人员和金额。
（五）主管单位审定。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按程序对评审结果审定。
（六）公示。将审定结果在“穗@i企-穗政通”政策兑现平台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官方网站公示。
（七）拨付。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按程序拨付保护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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